
附件1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年度经营数据

项目
保单件数
（万件）

原保险保费收入
（万元）

期末有效保险金额
（万元）

赔款支出
（万元）

合计 141.12 8,640 55,470,801 5,228 

销售渠道

一、公司直销 14.11 4,529 40,246,800 1,400 

二、保险专业代理 12.17 853 3,166,609 131 

三、保险经纪 110.76 1,857 4,658,361 2,746 

四、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 2.99 1,263 6,711,908 936 

五、互联网企业代理渠道 0.00 0 0 0 

六、其他兼业代理渠道 0.55 4 155 0 

七、其他渠道 0.53 133 686,969 16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范围为上一年度开展的个人意外险业务。
2.保单件数指上一年度销售的个人意外险保单件数。

3.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

4.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

5.本表自2023年起每年披露，首次披露时间为2023年4月30日前。



附件2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年度经营数据（四类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销售渠道 合作机构名称
销售状态

（在售/停售）
保单件数
（万件）

原保险保费收入
（万元）

期末有效保险金额  
（万元）

赔款支出
（万元）

综合赔付率
（%）

无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中航空意外险、借款人意外险、旅行意外险、交通工具意外险等险种每一款产品的经营数据，披露产品范围限于年度原保险保费收入在 500万元以上的产
品。航空意外险，指单航次航空意外险及以航空意外为主要保险责任的交通工具意外险 ；借款人意外险，指与商业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自然人作为被保险人， 在被保险人未还清《借款合同》项下的

贷款本息之前，保险金第一受益人为贷款银行的一种特殊意外伤害保险产品 ；旅行意外险，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在出差或旅游的途中因意外事故，导致死亡或伤残等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意外险产

品；交通工具意外险，指被保险人作为乘客在乘坐客运大众交通工具期间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 ，导致身故、残疾等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

2.本表按产品维度（按保险条款逐条统计）填写，每个产品填写一行数据。销售渠道从下拉框中选择，有多个销售渠道的，填写业务规模最大的销售渠道。
3.“合作机构名称”仅填写业务规模排名前三的合作机构。

4.销售状态是指截至信息披露当日，该产品是否仍然在售。

5.保单件数是指该产品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 。

6.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 。

7.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仅保险期限一年及以下的意外险产品填写综合赔付率 。综合赔付率为再保后数据，指标计算公式为：（再保后赔款支出+再保后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再保后已赚保
费）。保险公司披露该指标时应当对计算方法进行说明 。

8.本表自2023年起每年披露，首次披露时间为2023年4月30日前。



附件3

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年度经营数据

序号 产品名称 销售渠道 合作机构名称
销售状态

（在售/停售）
保单件数
（万件）

原保险保费收入
（万元）

期末有效保险金额  
（万元）

赔款支出
（万元）

综合赔付率
（%）

1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个人意

外伤害保险（F款）
公司直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停售 4.48 2,974 4,241,101 1,725 35.0%

2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个人意

外伤害保险（E款）
公司直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在售 5.74 1,625 5,550,750 452 56.8%

3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灵活就

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经纪

二十一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二十
一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在售 97.22 1,328 1,878,440 2,425 282.3%

4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个人意

外伤害保险（B款）
保险经纪

北京银河时空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分公司、俊豪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二十一世纪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在售 8.22 821 2,250,342 319 14.2%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每一款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的经营数据，披露产品范围限于年度原保险保费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产品。
2.本表按产品维度（按保险条款逐条统计）填写，每个产品填写一行数据。销售渠道从下拉框中选择，有多个销售渠道的，填写业务规模最大的销售渠道。
3.“合作机构名称”仅填写业务规模排名前三的合作机构。
4.销售状态是指截至信息披露当日，该产品是否仍然在售。
5.保单件数是指该产品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

6.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

7.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仅保险期限一年及以下意外险产品填写综合赔付率。综合赔付率为再保后数据，指标计算公式为：（再保后赔款支出+再保后未决赔款准备金
提转差）÷（再保后已赚保费）。保险公司披露该指标时应当对计算方法进行说明。

8.本表自2024年起每年披露，首次披露时间为2024年4月30日前。



附件4

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年度经营数据

项目
保单件数
（万件）

原保险保费收入
（万元）

期末有效保险金额  
（万元）

赔款支出
（万元）

合计 22.32 13,890 164,373,409 14,649 

销售渠道

一、公司直销 6.12 4,895 115,461,105 2,436 

二、保险专业代理 9.86 4,568 20,359,937 3,867 

三、保险经纪 1.12 2,983 8,979,375 6,805 

四、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 0.02 241 1,247,091 197 

五、互联网企业代理渠道 0.00 0 0 0 

六、其他兼业代理渠道 0.71 57 526,491 61 

七、其他渠道 4.49 1,146 17,799,409 1,283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范围为上一年度开展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团体意外险是指投保人为特定团体成员投保，由保
险公司以一份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保障的意外险。

2.保单件数指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统计保单件数时，每一件团体保单统计为一件。
3.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

4.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

5.本表自2024年起每年披露，首次披露时间为2024年4月30日前。



附件5

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产品年度经营数据

序号 产品名称 销售渠道 合作机构名称
销售状态

（在售/停售）
保单件数
（万件）

原保险保费收入
（万元）

期末有效保险金额  
（万元）

赔款支出
（万元）

综合赔付率
（%）

1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团体意
外伤害保险

公司直销

世捷开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梧桐
树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在售 0.68 6,142 50,984,396 5,080 38.3%

2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建筑工
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专业代理

上海崇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中铁汇达保
险经纪有限公司、四川国安泰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在售 0.18 2,986 5,800,092 7,466 113.2%

3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机动车
驾乘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
险

保险专业代理

银保众联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南通鑫源分公
司、上海恒泰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腾晟保
险代理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在售 19.40 1,730 21,348,505 59 20.0%

4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建筑工
程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附加
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保险经纪

上海崇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中铁汇达保
险经纪有限公司、四川国安泰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在售 0.18 1,310 300,107 1,388 11.8%

5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银行卡
持卡人公共交通团体意外
伤害保险

公司直销 / 在售 0.18 712 0 0 21.5%

6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公共交
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
款）

公司直销

年安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
、张松超、天津市吉信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宁河分公司

在售 0.04 515 52,165,994 0 7.0%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每一款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的经营数据，披露产品范围限于年度原保险保费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产品。
2.本表按产品维度（按保险条款逐条统计）填写，每个产品填写一行数据。销售渠道从下拉框中选择，有多个销售渠道的，填写业务规模最大的销售渠道。
3.“合作机构名称”仅填写业务规模排名前三的合作机构。
4.销售状态是指截至信息披露当日，该产品是否仍然在售。
5.保单件数是指该产品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统计保单件数时，每一件团体保单统计为一件。

6.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

7.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仅保险期限一年及以下意外险产品填写综合赔付率。综合赔付率为再保后数据，指标计算公式为：（再保后赔款支出+再保后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再保后已赚保费）。保险公
司披露该指标时应当对计算方法进行说明。

8.本表自2024年起每年披露，首次披露时间为2024年4月30日前。


